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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高級中等學校技能/技藝競賽選手培訓及獎勵實施計畫 

新北府教技字第 1100999152號函簽准 

112年 12月 15日新北府教技字第 1122435429號函修訂 

115年 1月 2日第 1142593942號簽准 

壹、 依據 

一、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5條：學校應鼓勵教師及學生參與技藝競賽或取得與所學及

就業相關之證照，提升學生就業能力；辦理績效卓著之學校，主管機關得予獎勵。 

二、新北 NO.1技職 6.0 New Top World世界頂尖人才新北市技職教育政策白皮書。 

貳、目標 

一、 整合本市培訓技能/技藝競賽選手各方資源。 

二、 落實本市技術型高級中學校專業群科參加技能/技藝競賽培訓工作。 

三、 提升本市技術型高級中學校專業群科技能/技藝競賽成效。 

四、 培育本市技術型高級中學校學生之專業技能，建立各職群人才資料庫，逐步提昇

各職群學生素質，促使各職群人才資源適才適用。 

參、辦理時程 

每年 1月至 12月底止。 

伍、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 承辦學校：本局委託所轄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承辦學校）。 

三、 執行單位：本市所轄公私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含普通型高中設有專業群科、開

設專門學程之綜合高中，以下簡稱各校)。 

陸、實施方式 

 本計畫目的係培訓學生參加教育部辦理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技能競賽或勞動部辦理

之全國技能競賽(含分區賽)、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國際技能競賽及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

賽為主。培訓實施計畫共 3級培訓 6種實施策略，說明如下： 

一、 3級培訓：配合技職教育法，對於本市國中、高中職及高等教育階段之學生，鼓勵

其參加相關競賽，透過以賽養賽、3級培訓方式，逐步引導養成本市優秀選手。 

(一) 職業試探階段：辦理本市國中技藝競賽、推動本市國小、國中學生參加全國技

能競賽青少年組競賽，另規劃參賽獲獎學生升學優待，進入本市高中職學校，

持續技藝精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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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業準備階段：鼓勵本市高中職學生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五大類技藝競賽、

全國技能競賽及國際技能競賽；另外規劃舉行國際交流活動，如辦理國際邀請

賽、金手出國等活動，讓後中階段學生對技職選手之未來職涯有更多認識與肯

定。 

(三) 職業繼續階段：持續培訓全國技能競賽、亞洲技能競賽及國際技能競賽選手，

協助其獲選擔任國手，為國爭光，並提升本市學校各職群技術技能，提升本市

各行業技術力與創造力。 

二、 6種實施策略：承辦學校為該職種培訓中心學校，負責辦理本市重點職種培訓選手

業務；另各校亦可參採學校特色群科，申請特色職種之各校選訓、技能觀摩、金

牌教練之延聘等之策略所需經費。 

(一) 各校選訓：各校就參加技能/技藝競賽職種，辦理校內選拔培訓選手及儲訓選手，

於校內由學校現有教師進行競賽職種相關技能加強或訓練。培訓選手為參加當

年度競賽之學生，人數依競賽報名上限為主；儲訓選手為培養參加次年度競賽

或其他小型競賽、具有該職種技藝技能天賦傾向學生，每一職種儲訓選手以 4

名為限。 

(二) 基地集訓： 

1. 由各培訓職種之承辦學校召集各校培訓及儲訓選手，進行集中培訓； 

2. 集訓時間：以競賽前 4-6週集訓為原則，另以課後、假日時間訓練為主，以

避免影響學生正常上課學習。 

(三) 技能觀摩：至職訓中心、企業或大專校院進行參訪，以親臨學習業界實務技能

技術、職訓中心培育方式或了解高階技術知識的講授。 

(四) 模擬競賽：各培訓職種之承辦學校於競賽前 1 個月(為原則)，辦理技能模擬競

賽，邀集各校培訓及儲訓選手進行模擬賽，強化心理素質。 

(五) 金牌教練延聘：各培訓職種之承辦學校延聘教練進行小組/小班或一對一式教學，

教練應具備以下資格之一： 

1. 曾獲該職種之國際技能競賽或全國技藝能競賽金、銀、銅牌或前 3名。 

2. 曾指導選手獲全國技能競賽或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能競賽前 3名。 

3. 現任或曾任該職種之全國技能競賽或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裁判。 

4. 其他具實務專業能力由學校推薦聘用者。 

(六) 出國研習獎勵機制：獲獎次年度將由本局規劃至日、美、德、澳等國家進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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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習，此外本局為強化技藝技能優異選手之國際觀，於選手薦送出國前，將

另規劃行前英語研習，以利學生於海外研習時能有更好的吸收跟了解。有關出

國研習方式，另訂相關計畫辦理。 

三、 培訓戰略小組：除上述 3級培訓 6種實施策略外，本局另聘請國內專家學者、資

深教育人員等擔任本培訓計畫督導，作為協助各校或各承辦學校於辦理培訓期間

之協助及提供諮詢對象，以利適時調整培訓計畫或適度媒合資源，讓培訓工作順

利辦理。 

柒、經費補助：  

一、 本計畫以補助學校辦理職種所需之材料費、講師鐘點費、場地維護/使用費、誤餐

費、加班費、工讀費、保險費及交通費及個人獎勵金等經常門為原則。 

二、 本計畫依辦理職種特性需求，得酌予專案補助購置所需設備之資本門。 

三、 倘本培訓計畫選手獲選代表本國參加亞洲及國際技能競賽，本市將另案配合勞動

部給予國手培訓補助。 

四、 經費自本市「新北贏得世界頂尖人才」計畫項下支應，核定額度及補助學校俟當

年度各校申請職種、培訓需求、學校過往競賽表現等面向，召開經費審議會議決

定。 

捌、 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在地就學學生獎勵： 

一、 目的： 

(一) 為獎勵本市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優異學生前 3 名，鼓勵在地就學，且升學就

讀本市所轄公私立高中職之專業群科科別，培育本市優秀技藝人才。 

(二) 鼓勵本市國中生積極參與技藝教育，拓展對技職領域的認識，進一步建構未來

生涯進路，以達適性揚才之目標。 

二、 獎勵對象：本市參與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前 3名，升入本市所轄公私立高中職

之專業群科科別之學生。 

三、 獎勵標準：每人新臺幣 1萬元整。 

四、 獎勵核定程序 

(一) 於每年 7 月底前，請國中學校調查全國技能競賽青少年組前 3 名，參加基北區

各項入學管道錄取就讀之學校。 

(二) 上開學生就讀學校名單經教育局彙整，於每學年度(10月底前)請本市公私立高

中職確認是否實際到校就讀。待各校名單無誤，始撥付至各校，請學校協助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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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玖、獲獎師生獎勵： 

一、 對象：本獎勵對象定義說明如下： 

(一) 學生：符合下列各款之一： 

1. 現就讀本市所轄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且由本市所轄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提名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或全國

技能競賽或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者。 

2. 畢業於本市所轄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且由本市所轄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提名或培訓參加全國技能競賽、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或亞洲及國際

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者。 

(二) 指導老師：現服務於本市所轄各公私立學校，且擔任本市所轄各公私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學生參加競賽之指導老師，且指導之學生獲得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

藝競賽、全國技能競賽或亞洲及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佳

績者。 

(三) 本計畫所稱競賽為下列 4種： 

1.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 

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 

3. 全國技能競賽、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4. 國手選拔賽、亞洲技能競賽或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二、 敘獎(參考四技二專技優甄審，依據各競賽難易程度給予調整)： 

(一) 指導教師部份：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並參照「新

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敘獎原則)

附表之規定，以茲鼓勵，核定敘獎額度如下： 

1.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建議參照敘獎原則第 31點第 1款第 1目，第一名嘉獎二

次，第二、三名嘉獎一次。 

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建議參照敘獎原則第 27點第 2款第 1目，得

一件第一名(金手獎)，指導教師記功一次；得一件名次獎(金手獎)，指導教師

記功一次；得一件佳作獎(優勝獎)，指導教師嘉獎二次。敘獎以件計，每件作品

指導教師敘獎以二人為限。 

3.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及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建議參照敘獎原則第 31點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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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 1目，獲第一名至第三名者，指導教師記功一次；獲第四、五名或佳作者，

指導教師嘉獎一次。 

4. 國手選拔賽、亞洲技能競賽：建議參照敘獎原則第 31點第 6款，獲國際組第一

名並翻譯成英文者，參加教師或指導教師記功二次；獲第二名(含正取國手)者，

參加教師或指導教師記功二次；獲第三名者，參加教師或指導教師記功二次；

獲第四、五名或佳作者(含備取國手)，參加教師或指導教師記功一次。 

5. 國際技能競賽(含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參照「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2 目暨第 2 款第 8 目及「敘獎原則」

第 31項第 6款規定給予獲第一名至第三名參加教師或指導教師大功 1次，應函

報本局核准；獲優勝者，參加教師或指導教師記功二次。 

(二) 承辦計畫人員：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並參照「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

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敘獎原則)附表之規定，以茲鼓勵，核定敘

獎額度如下： 

1.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建議參照敘獎原則第 31點第 12款主辦人員一人嘉

獎二次，餘有功人員五人嘉獎一次。 

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建議參照敘獎原則第 27點第 2款第 1

目，得一件第一名(金手獎)，承辦工作人員嘉獎一次三人；得一件名次獎

(金手獎)，承辦工作人員嘉獎一次二人；敘獎以件計，每件作品承辦工作

人員以敘獎二件為限。 

3. 全國技能競賽決賽：建議參照敘獎原則第 31點第 12款主辦人員，主辦人

員嘉獎二次以二人為限，相關承辦人員五人各嘉獎一次。 

4. 國手選拔賽、亞洲技能競賽或國際技能競賽：建議參照敘獎原則第 31點第

6款，獲國際組第一名並翻譯成英文者，承辦工作人員二人嘉獎二次；獲

第二名(含正取國手)者，承辦工作人員二人嘉獎一次；獲第三名(含備取國

手)者，承辦工作人員二人嘉獎一次。 

三、 獎勵金： 

(一) 指導教師： 

1.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青年組前三名之指導教師：  

(1) 第一名:新臺幣 6,000元。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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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名:新臺幣 3,000元。 

(3) 第三名:新臺幣 2,000元。 

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金手獎前三名之指導教師： 

(1)第一名：新臺幣 1萬元。 

(2)第二名：新臺幣 6,000元。 

(3)第三名：新臺幣 5,000元。 

3. 「全國技能競賽」及「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青年組前三名獲獎之指導

教師：  

(1) 第一名:新臺幣 2萬 4,000元。 

(2) 第二名:新臺幣 1萬 2,000元。 

(3) 第三名:新臺幣 8,000元。 

4. 「亞洲組技能競賽」青年組優勝以上之指導教師： 

(1) 第一名:新臺幣 12萬元。 

(2) 第二名:新臺幣 6萬元。 

(3) 第三名:新臺幣 4萬元。 

5. 「國際技能競賽」及「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青年組優勝以上之指導教

師： 

(1) 第一名:新臺幣 60萬元。 

(2) 第二名:新臺幣 30萬元。 

(3) 第三名:新臺幣 20萬元。 

(4) 優勝:新臺幣 10萬元。 

(二) 學生： 

1. 「全國技能競賽分區賽」青年組前三名獲獎學生： 

(1) 第一名:新臺幣 1萬 2,000元。 

(2) 第二名:新臺幣 6,000元。 

(3) 第三名:新臺幣 4,000元。 

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金手獎前三名獲獎學生： 

(1) 第一名:新臺幣 10萬元。 

(2) 第二名:新臺幣 8萬元。 

(3) 第三名:新臺幣 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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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部將獎勵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前三名獲獎學生出國，本局

不再重複補助出國，以補助獎勵金為主。 

3. 「全國技能競賽」及「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青年組前三名獲獎學生： 

(1) 第一名:新臺幣 12萬元。 

(2) 第二名:新臺幣 6萬元。 

(3) 第三名:新臺幣 4萬元。 

4. 「亞洲組技能競賽」青年組優勝以上學生： 

(1) 第一名:新臺幣 24萬元。 

(2) 第二名:新臺幣 12萬元。 

(3) 第三名:新臺幣 8萬元。 

5. 「國際技能競賽」及「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青年組優勝以上學生： 

(1) 第一名:新臺幣 120萬元。 

(2) 第二名:新臺幣 60萬元。 

(3) 第三名:新臺幣 40萬元。 

(4) 優勝:新臺幣 10萬元。 

(三) 其他： 

1. 考量各類競賽辦理期間及相關行政作業，本獎勵之頒發方式，以當年度頒

發前一年度競賽成果為原則，經費由本局次一年度預算支應。 

2. 學生同一年度參加多種競賽均獲獎，依據各競賽及獲獎名次對照上開獎勵

金，累加給予獎勵金，另入圍國手者，暫不給予獎勵金，待為國爭光後再

核予相關獎金額度)。 

3. 單一指導教師如指導數名學生於同一競賽獲不同名次，擇最優名次給予對

照獎金；如指導單一學生於多種競賽獲獎，則每一種競賽擇最優名次對照

上開獎勵金，累加給予。 

4. 如數名老師共同指導學生，如單一學生於競賽獲獎，以該競賽名次對照獎

勵金請領 1份，如數名學生於單一職種競賽獲數個名次獎，以競賽獲獎對

照獎勵金最優之數份請領(如：2位教師共同指導多名學生，獲得第一、

第二及第三名次，對照最優獎勵份數 2份，為第一跟第二，則 2位教師共

同領取第一及第二之對照指導老師獎勵金；再如 3位指導老師共同指導多

名學生，獲得第一、第三名次，則對照最優獎勵金份數 2份，為第一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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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位教師共同領取第一及第三之對照指導老師獎勵金。) 

5.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相關規定(所得稅法第 88條暨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13條)，獎項價值在新臺幣 1,001元以上未滿 20,000元者免扣繳所得

稅，但得獎者仍須繳交得獎收據、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台籍銀行帳戶以申

報所得(承辦單位須依法開立扣繳憑單給予中獎者)；超過新臺幣 20,001 

元以上者，得獎者除需繳交得獎收據、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台籍銀行帳戶

外，給獎單位並應先行扣繳 10% 所得稅。得獎者若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不論得獎者所得之金額，須先就中獎所得扣繳 20%。 

6. 有關旨揭計畫主要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15條規定，以培訓學生參加教育

部辦理之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技能競赛或勞動部辦理之全國技能競賽

(含分區賽)暨國際技能競賽等相關技藝技能競賽，該計畫第 8 點第 3 項所

頒予學生及指導教師之獎勵金，參照財政部 83 年 8 月 31 台財稅第

831607211號函释規定，可適用所得稅法第 4條第 8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玖、注意事項 

一、 本計畫以培訓本市各校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和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選手

為長期目標，以鼓勵各校深化專業群科之學習，培養學生務實致用能力為主。 

二、 各校競賽選手因本培訓計畫而獲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技藝競賽金手獎、全國技

能競賽、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亞洲技能競賽及國際性技能競賽前 3名或金

銀銅獎之學生和指導老師，本局將給予公開表揚及敘獎，且配合當年度國際交流

業務之推動，給予指導教師及學生相關出國觀摩機會(需依實際情形及當年度預算

為考量規畫)。 

三、 本市得依本計畫辦理成效，成立各職種指導教師和國際技能競賽之金牌教練團，

以長期培育本市各校學子參加各項全國或國際技藝競賽。 

拾、預期效益 

一、 有效整合本市培訓技能/技藝競賽工作的多方資源。 

二、 鼓勵性向明確之本市優質學生根留本市，共同打造全國第一的技職教育城。 

三、 長期性和制度化推動本市技能/技藝競賽學生的培訓工作。 

四、 提升本市技能/技藝競賽獲獎率。 

五、 行銷本市技職教育，培養本市學生取得技術專長，提昇其競爭力。 


